
采购需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

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拟采购 2024 年全院非强检计量器具年度检测服务一项。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75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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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全院非强检计量器具年度检测服务

参

数

性

质

序

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一、采购清单

2024 年全院非强检计量器具年度检测服务

服务清单及预算金额单价

序

号

项目名称 检测

周期

预算金额单价

（元）

预计每年检

测数量

1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12 个

月

35 110

2 墙式吸入器 12 个

月

35 4300

3 冰箱温度计 12 个 36 290



月

4 冰箱多用玻璃液体温度

计

12 个

月

36 80

5 数显温度计 12 个

月

180 40

6 数显温湿度表 12 个

月

72 200

7 温湿度表 12 个

月

36 450

8 温湿度记录仪 12 个

月

270 6

9 数字温度计 12 个

月

180 3

10 冰箱玻璃液体温度计 12 个

月

36 22

11 GPRS 采集（双温） 12 个

月

300 17

12 GPRS 采集（单温） 12 个

月

200 6

13 电子天平(带砝码) 12 个

月

200 1

14 架盘天平（检验科） 12 个

月

70 2

15 电子天平(带砝码) 12 个

月

300 2

16 电子天平（带砝码） 12 个

月

400 2

17 电子台秤 12 个

月

100 3

18 电子轮椅秤 12 个

月

100 4

19 电子体重秤 12 个

月

100 8

20 电子秤 12 个

月

90 4

21 电子婴儿秤 12 个

月

90 14

22 婴儿秤 12 个

月

11 2

23 台秤 12 个

月

70 1

24 体重秤 12 个

月

70 48



25 超声波体检机 12 个

月

100 1

26 身高体重测量仪 12 个

月

100 5

27 生物显微镜 12 个

月

300 45

28 荧光显微镜 12 个

月

300 2

29 洁净工作台 12 个

月

800 4

30 可调移液器（8道） 12 个

月

540 12

31 可调移液器 12 个

月

90 160

32 医用低温保存箱 12 个

月

400 14

33 药品冷藏箱 12 个

月

400 5

34 冰柜 12 个

月

400 19

35 医药专用阴凉柜 12 个

月

400 3

36 医用冰箱 12 个

月

400 19

37 低温保存箱 12 个

月

400 8

38 立式超低温保存箱 12 个

月

400 5

39 医用低温箱 12 个

月

400 2

40 立式冷藏柜 12 个

月

400 5

41 血液冷藏箱 12 个

月

400 2

42 血小板恒温保存箱 12 个

月

400 2

43 电热鼓风干燥箱 12 个

月

400 2

44 电热恒温培养箱 12 个

月

400 2

45 冷冻切片机 12 个

月

400 2

46 医用冷藏箱 12 个 400 7



月

47 二氧化碳培养箱 12 个

月

400 8

48 数显恒温水浴锅 12 个

月

200 3

49 电热恒温水箱 12 个

月

200 2

50 冰冻血浆解冻箱 12 个

月

200 1

51 婴儿培养箱 12 个

月

800 38

52 胎儿监护仪 12 个

月

300 24

53 超声骨密度仪 12 个

月

700 1

54 多普勒胎心仪 12 个

月

300 17

55 医用超声诊断仪超声源 12 个

月

500 53

56 除颤仪 12 个

月

500 101

57 医用激光源 12 个

月

300 14

58 环境检测用 x，γ辐射空

气比释动能率仪

12 个

月

2500 2

59 治疗水平剂量仪 12 个

月

2500 1

60 α，β表面沾污仪 12 个

月

1000 3

61 放射性活度计 12 个

月

2000 2

62 在线酸度计 12 个

月

300 1

63 在线氨氮自动监测仪 12 个

月

1500 1

64 五元素分析仪 12 个

月

1200 1

65 酸度计 12 个

月

260 1

66 气体罗茨流量计 12 个

月

1600 2

67 冷链监控设备 12 个

月

270 4



68 化学需氧量(COD)在线

自动监测仪

12 个

月

1500 1

69 GPRS 采集（温湿度） 12 个

月

300 6

70 肺功能仪 12 个

月

800 7

71 高频电刀 12 个

月

800 25

72 脉动真空灭菌器 12 个

月

3000 1

73 过氧化氢等离子灭菌器 12 个

月

2000 1

74 环氧乙烷灭菌器 12 个

月

2000 1

75 医用电子加速器辐射源 12 个

月

5000 1

76 裂隙灯显微镜 12 个

月

300 3

77 急诊转运呼吸机 12 个

月

800 9

78 听力筛查仪 12 个

月

1000 1

79 电泳仪 12 个

月

300 5

80 生物安全柜 36 个

月

1000 11

81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36 个

月

1800 5

82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36 个

月

2000 4

83 核酸提取仪 36 个

月

1500 6

8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36 个

月

1000 2

85 血细胞分析仪 36 个

月

500 6

86 尿液分析仪 36 个

月

500 3

87 酶标分析仪 36 个

月

500 1

88 离心机 36 个

月

300 19

89 血培养仪 36 个 400 1



月

90 y 放射免疫计数器 36 个

月

1000 1

91 呼吸机 36 个

月

800 41

92 血透机 36 个

月

1200 25

93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 36 个

月

5000 1

94 医用输液泵 36 个

月

300 120

95 医用注射泵 36 个

月

300 174

96 红外体温计 36 个

月

300 6

97 电动吸引器 36 个

月

200 22

98 无创呼吸机 36 个

月

800 19

99 麻醉机 36 个

月

1200 15

2 二、技术要求

▲1、供应商对检测项目应配备经考核合格的标准检测器具（在响

应文件中提供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对于量大的项目如环境试验设备（温

度、湿度）项目，医用超声项目，医用输液泵、医用注射泵项目，氧气

吸入器项目应具有五套以上标准器具（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计量标准考核

证书）。

▲2、供应商需具备能覆盖采购人所需检测项目 95%以上的检测能

力；并提供检测项目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

▲3、供应商对能覆盖的检测项目，每个项目均应配备专业技术人

员 2人以上（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包含该检测项目的计量检定员证书或者

注册计量师证或者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对于量大的项目如环境试

验设备（温度、湿度）项目、医用超声项目，医用输液泵、医用注射泵

项目、氧气吸入器项目，每个项目均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5人以上（在

响应文件中提供包含该检测项目的计量检定员证或者注册计量师证或

者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

▲4、供应商具备面向客户端的管理模式，确保采购人可实时查询

相关计量器具检定时间、电子证书查询及下载、有效期预警、计量器具

统计等相关功能。

5、采购人需进行检测的设备，可在采购人所在地进行检测的，接

采购人通知后 48 小时内到现场进行检测；需外送其它地点(实验室)进

行检测的，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24 小时内上门取件，并在检测完成后将

设备送回采购人所在地，每月提供至少四次以上上门取件服务。检测完

成后 48 小时内须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检测报告。



注：以上“技术要求”中标注“▲”号条款的内容为本采购项目的

重要参数（共计 4项）；其他未标注“▲”号条款的内容为本采购项

目的普通参数（共计 1 项）。

★ 3 三、报价要求

采用统一下浮率进行报价；本项目检测数量，以采购人实际检测数量结

算。比如：供应商的报价为统一下浮比例 20%，最终结算价格为“付款

金额=实际检测数量×预算金额单价×（1-20%）。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

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人员、设备、利润、资料费、税金等相关的一切费

用。本项目按预算金额单价进行统一下浮比例报价，下浮比例超过 100%

的报价为无效响应，报价为多个下浮比例无效响应。

★ 4 四、考核办法

考评指标 考评内容 扣分标准 扣分

服务质量 供应商提供的标准检测器具

有无法使用问题的。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供应商提供的计量标准器不

符合现行规程、规范的技术要

求。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采购人下达项目任务后，供应

商未完成项目现场工作。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未按磋商文件、合同约定内容

实施服务的。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成果应达到国家最新标准要

求，未通过采购人部门的审查。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响应性 供应商在提交本项目相关材料

交采购人审核后，如采购人有

修改意见，供应商未在 6 小时

内响应，未 48 小时内赶到采购

人单位进行沟通修改工作，未

在收到修改意见内容后 7 天内

完成相关修改内容的。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10 分。

采购人下达任务后供应商未 1

个日历天内，完成工作。

每有一次扣 2

分，总分 20 分。

人员质量 出现了服务语言、行为和态度

不规范的情况。

每有一次扣 1

分，总分 10 分。

供应商人员缺乏行业经验，出

现错误等情况

每有一次扣 1

分，总分 10 分。

注：

1.考核总分 100 分制，采购人将针对成交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年度考

核，如成交供应商服务质量在履约过程中服务质量未达到 90 分及以上

的，采购人有权视考核情况扣除合同金额、不续签下一年合同并追究相

关责任，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服务质量

达到 90 分及以上的续签下年度合同。

2.采购人有权依据考核结果，对供应商的项目结算金额进行如下扣减处



理：

2.1 年度考核得分≥90 分视为合格，不扣减项目的结算金额；

2.2 年度考核得分＜90 分且≥80 分，扣减项目结算金额的 1%；

2.3 年度考核得分＜80 分且≥70 分，扣减项目结算金额的 2%；

2.4 年度考核得分＜70 分且≥60 分，扣减项目结算金额的 4%；

2.5 年度考核得分＜60 分，扣减项目结算金额的 8%，采购人有权视考

核情况扣除合同金额并追究相关责任。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配置

3.2.4 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 1：
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配置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1.提供供应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含）至今（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具有类似履约经验。 2.

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实施方案（1.质量保障措施；2.培训计划；3.应急措施；4.提供相关质量控制

方面学术平台；5.人员管理制度）。 3.供应商需提供服务人员。

3.3、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9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实质性要求）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2）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 3）是否邀请专家：否 4）
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否 5）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 6）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7）履

约验收时间：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验收 8）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无 9）技

术履约验收内容：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

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技术履约验收。 10）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采购文件商务要求及供应商

响应内容进行商务履约验收。 11）履约验收标准： 1.技术履约内容及标准： 按国家有关规定

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技术履约验收。

2.商务履约内容及标准： 按照采购文件商务要求及供应商响应内容进行商务履约验收。 3.其他

未尽事宜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12）履约验收其他事项：无。 注：以上均为实质性要求。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一次付清

3.3.5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在单年度服务期限内，各服务项目计价方式为，实际验收完成的服

务项目数量乘以对应服务项目单价，按实结算且支付总价不超过 75 万元。在项目实施时间届满，

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3.3.6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1）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并执行项目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项目的正常履行。（2）
成交供应商延迟交付的，除应及时完成交付内容外，应向采购人偿付合同总额万分之五/天的违

约金；延迟交付超过 30 天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如果采购人选择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除

支付上述违约金外，应当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的合同款项，并对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3）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

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

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应支付合同总价 15%的违约金，并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4）
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注：以上均为实质性要求。

3.4 其他要求

本项目 3.3、商务要求中的“3.3.1 服务期限”、“3.3.5 支付约定”以下述具体要求为准。 1、
付款方式：在单年度服务期限内，各服务项目计价方式为，实际验收完成的服务项目数量乘以对

应服务项目单价，按实结算且支付总价不超过 75 万元。在项目实施时间届满，成交供应商向采

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采购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据实一

次性支付给成交供应商。 2、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注：以上均为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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